
 1 

2022 年高新区政府决算情况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平衡情况 

2022年，高新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计 68163万元，其

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7561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6272 万

元，债务转贷收入 2400 万元，上年结余收入 648 万元，调

入资金 4838 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6444万元。 

高新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计 65400 万元，其中：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 39143 万元，上解支出 16801万元，债务还本

支出 2445万元, 调出资金 4838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

金 2173万元。 

收支相抵，2022 年高新区一般公共预算年终滚存结余

2763万元，结转下年使用。 

（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决算情况 

2022 年高新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年初预算为 45915 万

元，实际完成 47561 万元，为预算的 103.6%，比上年增加

6196万元，增长 15.0%。其中：税收收入 33563万元，为预

算的 80.1%，减少 2376 万元，下降 6.6%；非税收入 13998

万元，为预算的 350.0%，增加 8572 万元，增长 158.0%。 

主要项目执行情况是： 

1.增值税 13074万元，为预算的 62.5%，减少 392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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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 23.1%。 

2.企业所得税 8211 万元，为预算的 181.3%，增加 4672

万元，增长 132.0%。 

3.个人所得税 531 万元，为预算的 72.7%，减少 8万元，

下降 1.5%。 

4.城市维护建设税 1851 万元，为预算的 71.2%，减少

615 万元，下降 24.9%。 

5.房产税 842万元，为预算的 95.7%，增加 24 万元，增

长 2.9%。 

6.印花税 715万元，为预算的 84.1%，减少 98 万元，下

降 12.1%。 

7.城镇土地使用税 2630 万元，为预算的 93.9%，增加

24 万元，增长 0.9%。 

8.土地增值税 392 万元，为预算的 78.4%，减少 79 万元，

下降 16.8%。 

9.车船税 13 万元，为预算的 34.2%，减少 21 万元，下

降 61.8%。 

10.耕地占用税 5083 万元，为预算的 64.3%，减少 2403

万元，下降 32.1%。 

11.环境保护税 221 万元，为预算的 122.8%，增加 48 万

元，增长 27.7%。 

12.专项收入 1094 万元，为预算的 72.9%，减少 343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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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下降 23.9%。 

13.罚没收入 267 万元，为预算的 178.0%，增加 153 万

元，增长 134.2%。 

14.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10470 万元，为预算

的 1745%，增加 9216 万元，增长 734.9%。 

15.捐赠收入 1万元。 

16.其他收入 2166 万元，增加 1133 万元，增长 109.7%。 

（三）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情况 

2022 年高新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年初预算为 34452 万

元，执行中因上级补助增加、新增地方政府债券和结余结转

等安排的支出，支出预算调整为 41906 万元，实际完成 39143

万元，为调整预算（以下简称预算）的 93.4%,比上年增加

5132万元，增长 15.1%。 

主要项目执行情况是：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2835 万元，为预算的 86.3%，增

加 4355万元，增长 51.4%。 

2.公共安全支出 584 万元，为预算的 100%，减少 120 万

元，下降 17.0%。 

3.教育支出 5651万元，为预算的 96.9%，增加 948 万元，

增长 20.2%。主要原因是校舍改扩建工程支出增加。 

4.科学技术支出 3091万元，为预算的 85.6%，增加 641

万元，增长 26.2%。主要原因是增加了对科技支出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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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42 万元，为预算的 100%，

增加 42万元。 

6.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5470 万元，为预算的 99.7%，减

少 286万元，下降 5.0%。 

7.卫生健康支出 2127 万元，为预算的 100%，增加 135

万元，增长 6.8%。 

8.节能环保支出 1108 万元，为预算的 100%，减少 651

万元，下降 37.0%。主要原因是生态环境局减少节能环保资

金投入。 

9.城乡社区支出 3127 万元，为预算的 100%，增加 213

万元，增长 7.3%。 

10.农林水支出 1721 万元，为预算的 100%，减少 583 万

元，下降 25.3%。主要原因是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减少。 

11.交通运输支出 35 万元，为预算的 100%，减少 358 万

元，下降 91.1%。主要原因是上级转移支付安排的车辆购置

税支出减少。 

12.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275 万元，为预算的 100%，减

少 420 万元，下降 60.4%。主要原因是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和

管理支出减少。 

13.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448 万元，为预算的 100%，增加

230 万元，增长 105.5%。主要原因是因上级机构改革后，相

关人员增加支出较多。 



 5 

14.住房保障支出 1620万元，为预算的 100%，增加 963

万元，增长 146.6%。主要原因是棚户区改造及保障性安居工

程支出增加较多。 

15.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268万元，为预算的 100%，

减少 31万元，下降 10.4%。 

16.其他支出 105万元，为预算的 100%，增加 74万元，

增长 238.7%。 

17.债务付息支出 634万元，为预算的 100%，减少 20 万

元，下降 3.1%。 

18.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2万元，为预算的 100%。 

汇总以上科目，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文

化体育与传媒、农林水、交通运输、节能环保、住房保障、

城乡社区等民生支出合计 20901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的比重 53.4%。 

（四）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按经济分类决算情况 

2022 年高新区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按经济分类决算

支出 16841 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 9944 万元，商品和服

务支出 149 万元，对事业单位经常性补助 6429 万元，对个

人和家庭的补助 319 万元。 

（五）高新区“三公”经费决算情况 

2022年，高新区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三公”经费年初

预算数为 32 万元，调整预算数为 32 万元，决算支出为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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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为调整预算（以下简称预算）的 62.5%，比上年减少

0.3 万元，下降 1.5%。2022年“三公”经费支出情况明细如

下： 

1.因公出国（境）费用未安排年初预算，决算 0万元。 

2.公务接待费 7万元，为预算数的 50%，比上年减少 0

万元，下降 0.1%。 

3.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维护费 13万元，为预算的 72.2%，

比上年减少 0.3万元，下降 2.2%。主要用于车辆燃料费、维

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 

其中：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13万元，为预算的 72.2%，

比上年减少 0.3万元，下降 2.2%；公务用车购置费 0 万元。 

（六）高新区基本建设支出情况 

2022年高新区预算没有安排基本建设支出。 

（七）高新区超收收入安排情况 

2022年高新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年初预算为 45915 万

元，实际完成 47561 万元，当年超收 1646万元，全部安排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八）一般公共预算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情况 

2022 年，上级补助收入 6272 万元。其中：返还性收入

-3925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8288万元，专项转移支付

收入 1909万元。 

返还性收入中增值税税收返还收入-4011 万元，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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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数返还收入 86万元。  

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中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 775万元，

结算补助收入 4745 万元，固定数额补助收入 303 万元，教

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673 万元，科学技术共同财政

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80 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共同财政

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39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

转移支付收入 768 万元，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

入 478万元，节能环保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39 万元，

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390万元，交通运输共同

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302万元，增值税留抵退税转移支付

收入 270 万元，其他退税减税降费转移支付收入 30 万元。 

专项转移支付收入中一般公共服务2万元，公共安全290

万元，教育 72 万元，科学技术 566 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

传媒 1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 281 万元，卫生健康 117万元，

城乡社区 200万元，农林水 363万元，交通运输-244 万元，

商业服务业等 261 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收支决算情况 

（一）政府性基金收支决算平衡情况 

2022年，高新区政府性基金收入总计 43645万元，其中：

政府性基金上级补助收入 4735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上年

结余 34072万元，调入资金 4838万元。 

政府性基金支出总计 40654万元，其中：政府性基金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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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30037 万元，上解上级支出 4886 万元，调出资金 4838万

元，债务还本支出 893万元。 

收支相抵，高新区政府性基金年终滚存结余 2991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收入决算情况 

按现行财政管理体制，高新区不编制政府性基金收入预

算，执行中增加上级补助收入、上年结余结转等，收入总计

43645万元。 

（三）政府性基金支出决算情况 

2022年，高新区政府性基金支出年初预算为 82万元。

执行中加上上级追加等安排支出，支出预算调整为 33028 万

元。实际完成 30037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90.9%，比上年增

加 24519 万元，增长 444.3%。 

主要项目执行情况是： 

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3万元，为预算的 68.3%，减少

54 万元，下降 55.7%。主要原因是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

基金支出减少。 

2.城乡社区支出 25112万元，为预算的 89.4%，增加

24632万元，增长 5131.7%。主要原因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

让收入安排的支出增加较多。 

3.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 44 万元，为预算的 89.8%，减

少 6 万元，下降 12%。主要原因是用于城乡医疗救助的彩票

公益金支出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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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债务付息支出 4838万元，为预算的 100%，减少 53 万

元，下降 1.1%。 

（四）政府基金转移支付情况 

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收入总计 4735 万元,其中:大中型

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转移支付收入 63万元,国有土地使用

权出让相关收入 4192 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相关收入

431 万元, 彩票公益金转移支付收入 49 万元。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2022年，高新区国有资本经营年初未安排收入预算，执

行中上级补助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25 万元，上年结余收

入 44 万元，收入总计 69 万元。支出预算调整为 69 万元，

未安排支出，年终结余 69万元，结转下年使用。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2022 年，高新区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算为 1606 万元，

实际完成 1267 万元,为预算的 78.9%，同比下降 13.8%；社

会保险基金支出预算 1039万元，实际完成 1033万元，为预

算的 99.4%，同比增长 7.4%。年末收支结余 234万元，滚存

结余 3967万元。 

五、政府债务情况 

（一）政府债务限额余额情况 

2022 年，高新区政府债务余额为 156925 万元，政府债

务限额为 16630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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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末，高新区一般债券债务余额 17376万元。2022

年，高新区一般债券转贷收入 2400万元，一般债券还本 2445

万元。2022 年末，高新区政府一般债券债务余额为 17331 万

元，2022年高新区政府一般债务余额限额为 19637 万元。 

2021年末，高新区专项债券债务余额 140487 万元。2022

年，专项债券还本 893万元。2022 年末，高新区政府专项债

券债务余额为 139594 万元，2022 年高新区政府专项债务余

额限额为 146669万元。 

（二）政府债券安排和使用情况 

2022 年，高新区共使用地方政府债券 2400 万元，其中

一般债券 2400万元。具体为： 

1.一般债券。发行再融资一般债券 2400万元。 

（三）政府债券还本付息情况 

2022 年，高新区政府债券还本付息共计 8810 万元，其

中债券还本 3338万元，含一般债券还本 2445 万元，专项债

券还本 893万元；债券付息 5472万元，含一般债券付息 634

万元，专项债券付息 4838万元。 

六、预算绩效情况 

（一）预算绩效工作开展情况 

一是开展绩效培训，提高预算绩效管理能力。践行“花

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的绩效管理理念，累计开展绩效管

理培训 2 次，课程安排既有理论高度，又紧密结合预算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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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工作实际。 

二是聚焦目标导向，把好预算资金源头。将绩效目标作

为编制项目预算的“硬门槛”，明确主管部门编制和落实项

目绩效目标的主体责任，把“资金问效”从书面要求转化为

实际行动；组织预算绩效管理目标集中审核，绩效管理科联

合相关业务科室，并聘请第三方专业机构智库人才，全方位

审核部门实施项目的绩效目标，切实做到绩效目标管理全覆

盖，助力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关键点和急需处；政府

预算经人大批复后，将绩效目标公开作为预算公开的一部

分，接受社会监督。实现绩效目标与预算编制的“同步编制、

同步审核、同步批复、同步公开”。 

三是推进事中监控，紧盯项目执行进度。依托预算管理

一体化系统，对预算项目和部门整体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和预

算执行进度开展“双监控”，及时发现资金使用过程中可能

存在的问题，督促预算单位整改，确保重大项目有效落地。 

四是深化事后评价，增强预算管理约束力。组织预算单

位开展绩效自评，印发通知确定预算绩效自评工作方案；开

展绩效自评集中会审，组织预算、国库、相关业务科室和第

三方机构开展绩效自评资料集中会审，确保年度绩效自评工

作按时完成，自评结果内容完整、真实可靠。 

五是突出分类指引，健全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新建个性

项目绩效指标体系 6 项，内容涵盖科学技术类、教育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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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体育与传媒类、医疗卫生类、节能环保类、农林水事务类。

指标实行动态管理，根据宏观政策方向、单位和地区发展规

划、基本公共服务标准等调整变化，及时修正和更新，反映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最新政策和工作要求。 

（二）重点项目绩效执行情况 

积极开展重点项目绩效评价工作。选择部分重点民生政

策和重大项目组织开展重点绩效评价工作，合理利用第三方

机构的专业性和客观性，督导受托机构科学制定评价方案和

指标体系，设置项目支出与预算执行进度的相符性、项目实

际完成率等否决性核心指标，确保评价结果客观公正。 

压实主体责任，构建重点绩效考核机制。建立财政局主

导、资金使用单位实施的协同工作机制，预算单位对照年初

批复的绩效目标，收集相关数据信息，并根据项目实施特点，

需要查看现场的进行现场核实实施情况，认真排查存在的绩

效问题和偏离目标风险及原因，进一步合理预计全年绩效完

成情况，并对预算年度内不能完成的原因及拟采取的措施作

出说明。财政部门督促审核预算单位绩效监控工作，根据核

实后的单位监控结果提出结果应用建议，并选择重大政策项

目绩效进行财政重点监控。 

本年财政重点绩效评价项目 5个，评价结果全部通过网

站公开公示，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13 

财政名词：  

1.转移支付是指中央政府（或上级政府）对地方政府（或 

下级政府）进行无偿的财政资金转移所制定的制度。转移支 

付包括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  

2.一般性转移支付是指中央政府（或上级政府）对有财 

力缺口的地方政府（或下级政府），按照规定的办法给予的 

补助，地方政府（或下级政府）可以按照相关规定统筹安排 

使用。  

3.专项转移支付是指中央政府（或上级政府）对承担委 

托事务、共同事务的地方政府（或下级政府），给予的具有 

指定用途的资金补助，以及对应当由地方政府（或下级政府） 

承担的事务，给予的具有指定用途的奖励或补助。  

4.地方政府债务是指地方政府为公益性事业发展举借， 

确定由财政资金偿还的债务。地方政府债务分为一般债务和 

专项债务。  

5.一般债务是指没有收益的公益性事业发展举借，主要 

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偿还的政府债务，由地方政府发行一般 

债券融资，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  

6.专项债务是指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事业发展举借，以 

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偿还的政府债务，由地方政府 

通过发行专项债券融资，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  

7.政府债务限额：从 2015 年起，国家对地方政府债务



 14 

余额实行限额管理，债务余额不得突破批准的债务限额。年 

度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等于上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加上当年 

新增债务限额（或减去当年调减债务限额），具体又分为一 

般债务限额和专项债务限额。通过财政资金偿还的政府外债 

纳入债务限额管理。  

8.债务转贷收入是指本级政府财政收到上级政府财政 

转贷的债务收入。  

9.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是指政府财政为保持年度间预算 

的衔接和稳定而设置的储备性资金。  

10.预算周转金是指政府财政为调剂预算年度内季节性 

收支差额，保证及时用款而设置的周转资金。  

11.上解预算支出是指按照财政体制规定或专项需要由 

本级政府财政上交给上级政府财政的款项。  

12.预算绩效管理是在预算管理中引入绩效理念，在关 

注预算投入的同时重视产出，将绩效目标设定、绩效跟踪监 

控、绩效评价及结果应用纳入预算编制、执行、考核全过程， 

以提高政府资金配置的经济性、效益性和效率性。 


